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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)  

（股份代號：00517）  

 

有關訴訟之內幕消息公告 

 

本公告乃由中遠海運國際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及其附屬公司，統

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

第  13.09（2）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（「證券及期貨

條例」）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刊發。 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 2019 年 1 月 4 日發佈的公告，內容涉及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一家非

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Sinfeng Marine Services Pte. Ltd. （新峰航運服務有限公司*）（「新

峰公司」）的前供應商海岸石油（新加坡）有限公司（「海岸石油新加坡」）的清盤申

請。 

 

訴訟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或「董事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潛在投資者，

2024 年 11 月 7 日，新峰公司收到原訴索賠，其中附有一份索償陳述書，內容涉及一

家第三方商業銀行（「原告」）向新加坡共和國高等法庭普通審判庭對新峰公司提出索

賠（「該訴訟」）。 

 

原告對新峰公司提出指控，指其在原告向海岸石油新加坡提供的貿易融資中存在欺騙

及/或欺詐性失實陳述及/或疏忽的失實陳述/誤述及/或《新加坡虛假陳述法》(1967 年)

第 2 條及/或共謀。原告向新峰公司索賠 9,373,902.19 美元，或評估損害賠償金、利息

和費用。  

 

新峰公司正在就該訴訟尋求法律意見。新峰公司認為原告的索賠缺乏理據，並將就該

訴訟提出辯護及積極抗辯。 



 

有關新峰公司的資料  

 

根據本集團截至 2021 年、2022 年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度經審計綜合

財務報表及本集團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，本

集團於相應期間內並無錄得來自新峰公司的收入。  

 

該訴訟對本集團的影響 

根據現時的評估，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該訴訟對本集團的整體業務或日常營運並無重大

不利影響，且該訴訟對本集團無重大財務影響。 

 

本集團正積極處理該訴訟，本公司將及時遵守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

信息披露的責任。  

 

本公司將通知股東有關該訴訟的任何進一步進展，並將根據適用規則及法規適

時另行刊發公告。  

 

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務請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。 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遠海運國際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

朱昌宇 

 

2024 年 11 月 14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六名董事所組成，包括朱昌宇先生 1  (主席兼董事總經理）、       

馬向輝先生 2、孟昕女士 1、徐耀華先生 3、蔣小明先生 3 及鄺志強先生 3。  
 

1  執行董事  
2  非執行董事  
3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

 

 

*謹供識別  


